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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市文广旅〔2020〕86 号

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废止
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，市文广旅游局相关处室，各区、县

（市）文广旅游局、执法队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

令 372 号）和《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

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绍政办发〔2019〕20 号）要求，

我局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经清理，决定对《绍兴市文

广局关于印发《绍兴市文化市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》

的通知》（绍市文市〔2012〕1 号）、《绍兴市文广局关于印发

《绍兴市文化市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》的通知》（绍

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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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文法〔2017〕9 号）两个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，以上两个文件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
2020 年 12 月 4 日

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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